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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博信股份”）

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9），现将有关内容补充公告如下： 

一、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所处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

重大调整，日常经营各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2、2015年11月13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志茂先生与深圳前海烜

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烜卓投资”）签订了关于博信股份

《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详情见2015年11月14日披露的《关于实际

控制人签订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7）、2015年11月17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签订股份转让

意向性协议相关情况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5-48）】。截止本公

告日，实际控制人杨志茂先生与实际受让方暂未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

议。除此之外，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经

向杨志茂先生、朱凤廉女士、烜卓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问询并书面回



函确认：公司、杨志茂先生、朱凤廉女士、烜卓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

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

等重大事项。 

3、针对股吧关于烜卓投资的注册地址和深圳名城金控（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城金控”）的注册地址一致的传闻，公司查

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烜卓投资与名城金控的注册地址均为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经公司向烜卓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问询核实： 

烜卓投资的注册地址系由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提供地

址挂靠服务取得。根据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网站公开发布的信

息，因前海合作区内正在开展大规模基础建设，区内无办公场地，经

深圳市场监督委员会批准，在前海合作区内试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新

政，入区企业注册地和经营地分离，经深圳市场监督委员会认可，由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为前海企业提供地址挂靠服务。烜卓投

资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名城金控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一致行动关

系。 

4、经公司核实，杨志茂先生、朱凤廉女士、烜卓投资及其实际

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

买卖公司股票。 

二、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1、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

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2、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并承诺：“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告后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的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3、杨志茂先生曾承诺：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博信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

不低于博信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1%，且不超过博信公司已发行总股

本的 2%。根据 2015 年 11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签订股份

转让意向性协议相关情况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5-48），在

杨志茂先生与实际受让方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后，该等承诺将由

实际受让方承继。  

三、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日，杨志茂先生暂未与实际受让方签署正式股份转让

协议，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